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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３－００９

号）。

鉴于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现再次将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

、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４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起。

５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６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购买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议案》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会议审议事项的有关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决议公告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２７

；投票简称：天茂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购买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议案》

１．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投票举例

如某深市投资者对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１

投同意票，其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购股数

３６０６２７

买入

１．００ １

（二）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 服 务 密 码 的 ， 请 登 陆 网 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

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需在

交易日激活）。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三） 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以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投票结果查询。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互联网投票的，投

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点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

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

五、临时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４４８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２４－２２２３２１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２４－２２１７６５２

联 系 人： 龙飞 许仁斌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5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审 议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购买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东北证券

保荐代表人姓名：郑楠 联系电话：

１３９１００３１９６６

保荐代表人姓名：申克非 联系电话：

１３５１１０３９２８８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１．

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１

）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

２

）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０

２．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１

）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源的 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关联

交易制度）

是

（

２

）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３．

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１

）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５

（

２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

披露文件一致

是

４．

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１

）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０

（

２

）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０

（

３

）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０

５．

现场检查情况

（

１

）现场检查次数

１

（

２

）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

３

）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６．

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１

）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１

（

２

）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７．

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

１

）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０

（

２

）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

３

）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８．

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１

）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

２

）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

３

）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９．

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１０．

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１

）培训次数

１

（

２

）培训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１１

日

（

３

）培训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信息披露

规则等相关规定

１１．

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

措施

１．

信息披露 公司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完整，未发现存在重大问题。 —

２．

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未发现存在重大问题。 —

３．

“三会”运作 公司三会运作规范，未发现存在重大问题。 —

４．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

５．

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未发现募集资金存放

及使用存在异常。

—

６．

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价

格公允、合规，并履行了规定的决策程序，不存在重大问

题。

—

７．

对外担保 无 —

８．

收购、出售资产

公司收购资产均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未发

现存在重大问题。

—

９．

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

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

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

无 —

１０．

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

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发行人或其聘请的中介机构能够积极配合宏源证券及保

荐代表人的工作，不存在重大问题。

—

１１．

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

展、财务状况、管理 状况、核心

技术等方面的重 大变化情况）

东北证券面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能及时作出应对，整

体保持了经营及盈利的稳定。

—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

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

因及解决措施

１．

发行人股东关于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泰集团”）、承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自发行股

份上市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吉林信托”）承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其他

８

家机构投资者认购东

北证券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是 —

２．

亚泰集团、吉林信托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３．

亚泰集团、吉林信托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４．

亚泰集团关于避免占用资金的承诺 是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１．

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保荐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２．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

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无

３．

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签名:� � � � � � � � � �

郑 楠 2013年3月28日

申克非 2013年3月28日

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13-015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86

号”文核

准

,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5,189,606

股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9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1,808,

281.4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10,000,000.0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991,808,281.4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

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2013]

第

0091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

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并与保荐人瑞信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瑞信证券”

)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兖州支行

(

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事项如下

: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兖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214318305730,

截止

2013

年

4

月

8

日

,

专户余额为

991,808,281.40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卡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瑞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瑞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瑞

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瑞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瑞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帆、梁颖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

5

日之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瑞信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

瑞信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瑞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瑞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

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瑞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瑞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

未配合瑞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且瑞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13-016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实施了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向

1

名特定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145,189,606

股

,

发行价格为

6.90

元

/

股

,

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1,808,281.4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0,608,281.40

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145,189,606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手续

,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1,004,810,394

股增加至

1,150,000,000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太阳控股”

)

持有公司

678,388,

236

股股份

,

占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67.51%;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

太阳控股持有公司

823,577,842

股股份

,

占发行后

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71.62%,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13-017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股

２

、发行价格：

６．９０

元

／

股

３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０１

，

８０８

，

２８１．４０

元

４

、募集资金净额：

９９０

，

６０８

，

２８１．４０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深交所上市。 本次发行对象为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

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得转让。

根据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义

本报告中除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太阳纸业 指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太阳投资，控股股东

1

指 兖州市金太阳投资有限公司

太阳控股 指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利纸业 指 兖州合利纸业有限公司

华茂纸业 指 兖州华茂纸业有限公司

永悦纸业 指 兖州永悦纸业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保荐机构，保荐人，瑞信方正 指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公司章程 指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 指 人民币元

报告期，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化学浆 指 以木材为原料，用化学法即用不同的化学药通过蒸煮制取的木浆

化学机械浆，化机浆 指 以木材为原料，采用化学处理和机械磨解相结合方法制得的木浆

非涂布文化用纸 指 为文化用纸，纸面未经涂布处理，主要包括双面胶版印刷纸、书写纸、静电复印纸等

铜版纸 指

又称涂布印刷纸，是在原纸上涂上白色涂料制成的高级印刷纸，主要用于印刷高级

书刊的封面和插页、彩色画片、各种精美的商品广告、样本、商品包装、商标等

高松厚度纯质纸 指 一种高档书写印刷用纸，具有环保、保护视力、便于携带等特点

老挝 指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本报告中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若有差异，为四舍五入运算法则造成。

1

兖州市金太阳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变更名称为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节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Ｓｕｎ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４

，

８１０

，

３９４

元

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股票简称：太阳纸业

境内上市地点及股票代码：深交所（

００２０７８．ＳＺ

）

住所：山东省兖州市西关大街

６６

号

邮政编码：

２７２１００

电话：

０５３７－７９２ ８７１５

传真：

０５３７－７９２ ８７６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ｕｎｐａｐｅ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经营范围：机制纸、纸板制造；纸制品制造、加工；造纸用农产品的收购；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

（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货物进出口；

９．８

万

ｔ／ａ

杨木化学机械浆生产销售；物流及其相关经营业务的配套服

务；热电的生产（不含电力供应，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资质证生产

经营）。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分别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８６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的情况。根据中

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９１

号），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１

，

００１

，

８０８

，

２８１．４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１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９９０

，

６０８

，

２８１．４０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

专项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权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手续。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２

、股票类型和面值：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太阳控股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４

、发行数量：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股

５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６．９０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为定价基准日，在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６．３４

元

／

股的基础上上浮

１０．４１％

，以

７

元

／

股作为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票在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

调整。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为股权

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为除权除息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

，

００４

，

８１０

，

３９４．００

股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

１．００

元（含税）。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价格调

整为

６．９０

元

／

股。

６

、锁定期安排：太阳控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７

、募集资金金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００１

，

８０８

，

２８１．４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包括承

销商保荐承销费、律师费、验资费等）后的净额为

９９０

，

６０８

，

２８１．４０

元。

四、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其他规定以及公司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月）

１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３６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鲁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９４８

万元

注册地址：兖州市兴隆庄镇驻地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企业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以上项目均不含金融、证券业

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太阳控股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前，太阳控股持有发行人

６７８

，

３８８

，

２３６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

本的

６７．５１％

。 本次发行后，太阳控股持有发行人

８２３

，

５７７

，

８４２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７１．６２％

。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交易情况

１

、关联销售

最近一年及一期，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的关联销售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３７３．７３ ８７２．４４

２

、租赁协议

发行人原控股子公司山东太阳白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租赁金太阳投资办公楼、宿舍楼各一栋，租赁期

限

１０

年，年租金

１３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山东太阳白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完毕，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完成

工商注销，本协议自行终止。

依据发行人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

日与金太阳投资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金太阳投资自当日起将其位于兖州市

银河路

１

号的约

６１

，

３３０

平方米土地（土地编号为兖国用（

２００２

）字第

１９２３

号）租赁给发行人，并且承诺免收土

地租赁费，合同有效期为五十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发行人与金太阳投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位于银河路

１

号的土地

７８

，

１１９．３０

平方米

（约

１１７．１８

亩）（土地编号为兖国用（

２００２

）字第

１９２４

号），租赁期

５

年，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每年租金每亩

１

万

元，租赁期满后，发行人优先续租，续租发生的变更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３

、提供担保

最近一年及一期，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为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币种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金太阳投资担保

2

人民币

２１２

，

３６３．６５ ２３３

，

３６３．８９

美元

１１

，

１９４．６７ ６

，

９０７．４２

欧元

３

，

７５２．３５ ２２

，

７８．６０

李洪信担保

3

人民币

６２

，

８９９．１０ ５５

，

２５０．３４

美元

１

，

４２４．３２ ３

，

０２０．８２

欧元

３００．７２ ４０７．０５

金太阳投资与李洪信共同担保

人民币

－ ５

，

０００．００

美元

－ －

欧元

－ －

合计

人民币

２７５

，

２６２．７５ ２９３

，

６１４．２３

美元

１２

，

６１８．９９ ９

，

９２８．２４

欧元

４

，

０５３．０７ ２

，

６８５．６５

2

2011

年度金太阳投资担保合同中，有

513,922,516.09

元人民币、

12,061,430.00

美元、

21,833,955.20

欧元银

行借款、信用证系与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共同担保。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担保合同中，有

381,420,

712.13

元人民币、

25,505,542.52

美元和

22,591,955.2

欧元银行借款、信用证由金太阳投资与发行人合并范围内

子公司共同担保。

3

2011

年度李洪信担保的合同中， 有

140,000,000.00

元银行借款系与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共同担

保。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担保合同中，有人民币

130,000,000.00

元银行借款分别由李洪信先生和发行人合

并范围内子公司共同担保。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的要求；

发行过程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执行，认购对象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核准；

太阳控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股， 不存在利用其关联人地位在本次发行中损害公司

和其它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其认购股份的行为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具备

了发行的条件；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

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七、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名称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保荐代表人：杨帆、梁颖

项目协办人：尤晋华

项目人员：王国光、闫博、温焱、张星宇、袁翔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５６６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王丽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

经办律师：黄侦武、赵永刚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２３２１８１

（三）审计机构

名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８

号院

７

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３－９

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江涛、刘景英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第二节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６７８

，

３８８

，

２３６ ６７．５１

兖州市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２０

，

４０４

，

６４０ ２．０３

兖州市旭东浆纸销售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１６

，

８５１

，

２３８ １．６８

兖州市阳光纸制品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９

，

４１７

，

１０８ ０．９４

兖州市天阳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８

，

３４２

，

４４１ ０．８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流通股

４

，

１５２

，

５４０ ０．４１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股

２

，

７７９

，

６８５ ０．２８

上海兆商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２

，

２８１

，

７７８ ０．２３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股

２

，

２２４

，

１８３ ０．２２

吕天辉 流通股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４ ０．１６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８２３

，

５７７

，

８４２ ７１．６２

兖州市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２０

，

４０４

，

６４０ １．７７

兖州市旭东浆纸销售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１６

，

８５１

，

２３８ １．４７

兖州市阳光纸制品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９

，

６５５

，

２０８ ０．８４

兖州市天阳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８

，

３４２

，

４４１ ０．７３

上海兆商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流通股

２

，

２９９

，

７７８ ０．２０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股

２

，

２２４

，

１８３ ０．１９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流通股

２

，

１５２

，

５４０ ０．１９

吕天辉 流通股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４ ０．１４

中国银行

－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股

１

，

５９９

，

８３１ ０．１４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

总股份

１

，

００４

，

８１０

，

３９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０４

，

８０５

，

５９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４

，

８０５

，

５９４ ８７．３７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８００ １４５

，

１９４

，

４０６ １２．６２５

其中：高管锁定股

４

，

８００ ４

，

８００

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１２．６２５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１２．６２５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５０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９７ ３．８６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４３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３３ ４．２４

注：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将降低银行贷款资金需求，并降低财务成本，使公司财务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而有助于支持公司经

营业务发展。

（三）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使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更趋

稳健，公司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

和独立性；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进行调整外，

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因此，本次发行对本公司的治理结构无重大不利影响。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发行人与太阳控股不存在同业竞争。

第三节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

，

４９７

，

４９８．２７ １

，

５１８

，

７７６．２６ １

，

１５９

，

５６０．７７ ９２７

，

８７５．９０

负债总额

１

，

０４１

，

３８２．１６ １

，

０６６

，

００８．０３ ７３７

，

４３１．１２ ５６０

，

１１１．１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７

，

１７９．１３ ６４

，

４５９．３３ ６７

，

２８０．４２ ６８

，

３００．５４

股东权益

４５６

，

１１６．１０ ４５２

，

７６８．２３ ４２２

，

１２９．６５ ３６７

，

７６４．７２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３０

，

６２２．５４ ８７６

，

２３４．３０ ８０３

，

７０４．４２ ５９６

，

０７３．０５

营业利润

４

，

９７２．３４ ３５

，

３０８．５０ ８６

，

２０９．９１ ７０

，

７９３．２６

利润总额

１２

，

７２１．２４ ６１

，

７９２．３１ ９０

，

３６６．１４ ６４

，

４３８．５６

净利润

１１

，

２５３．９４ ５６

，

２７８．４６ ７５

，

２５１．２０ ５９

，

１２０．４４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

，

８０３．６４ １０６

，

１８４．５７ １２５

，

８５４．２１ ４９

，

２８６．１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

，

０６４．７９ －２５１

，

２６０．０８ －２０３

，

０３３．０７ －１５５

，

４９０．８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０３．８６ １６３

，

８１９．３８ ９７

，

５８０．４７ １０３

，

８７６．３２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４０．５４ －１６３．６１ １０８．６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

，

７１６．７４ １８

，

５８０．２５ ２０

，

５１０．２５ －２

，

３２８．３３

（二）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流动比率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６３ ０．６６

速动比率

０．５６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５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６１．８３％ ６４．８２％ ５５．４８％ ４７．２８％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６９．５４％ ７０．１９％ ６３．６０％ ６０．３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期，次

／

年）

７．００ １５．８４ ２３．１４ ２０．８３

存货周转率（次

／

期，次

／

年）

３．５８ ７．３４ ８．９８ ６．３９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３６ ２．０８ ４．０８ ４．５４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９７ ３．８６ ３．５３ ５．９６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２８ １．０６ １．２５ ０．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０．１１ ０．５０ ０．６３ ０．９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６１ ０．９１

稀释每股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０．１１ ０．５０ ０．６３ ０．９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６１ ０．９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２．６８％ １３．３９％ １９．４７％ １７．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１．２６％ ６．９５％ １８．７９％ １６．３３％

（三）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５５０．９１ ８

，

３９１．６３ ３９１．４２ １

，

４６０．９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６

，

１２６．４１ １２

，

６１１．７６ ４

，

０９６．７２ １

，

２９０．８９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５

，

５６３．２７ －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债务重组损益

－ －２９２．８３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 － －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 － ５６４．３４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 １

，

４０１．２０ －１

，

５１２．５７ －７２３．８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１．５８ ２０９．９９ －３２４．０４ －３５６．００

小计

７

，

７４８．９０ ２７

，

８８５．０１ ２

，

６５１．５３ ２

，

２３６．２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８４９．３６ １

，

８９４．６７ ５９５．４４ ２４７．１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８９．６３ １

，

９７８．９３ －１８５．４５ －１７４．９３

合计

５

，

６０９．９１ ２４

，

０１１．４１ ２

，

２４１．５４ ２

，

１６４．０１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部分内容详见《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００１

，

８０８

，

２８１．４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未来各项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历史建设项目大量资本性支出导致公司对营运资金需求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机制纸、纸板、纸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我国造纸行业步

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发行人在经过多年发展后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实力和资金实力。

近年来发行人在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提高技术水平、提升产品档次，保证公司在造纸行业的领先地位的

同时，资本性支出较大，自有资金趋于紧张，制约了公司的快速发展，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

满足未来自有资金的需求。

（二）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公司近三年资产负债率逐年提高，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达到

６９．５４％

（合并报表口径），

高于同行业主要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水平。 同时公司

２０１１

年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

０．６７

和

０．５２

，与

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相比处于较低水平。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增加自有资金，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水平，提高公司资本实力、

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升，有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

（三）降低财务费用，有利于改善公司盈利水平

公司为维持日常经营需要支出大量现金。 公司经营中支出的现金除自有资金外，较多通过短期借款的

方式进行弥补，使得财务费用负担较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短期借款为

４

，

６８４

，

７０６

，

１９９．５９

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６

月财务费用为

３５２

，

５５９

，

３９０．２４

元 （均为合并报表口径）。 由于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仍处较高水

平，基准利率上调，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压力增加，本次非公开发行利用募集资金将补充公司的流动资

金，有效降低短期银行贷款资金需求，达到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的目的。

（四）控股股东现金增持，有利于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２０１１

年中国资本市场持续低迷，本次控股股东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注入现金，体现了控

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支持的态度，有利于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

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保管和使用。

第五节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杨帆、梁颖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

年度届满时止。

二、上市推荐意见

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瑞信方正遵照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和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公司从事股票发行主承销业务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审慎调查。

保荐人对发行人是否符合证券发行上市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了判断、对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风险进行了提示、对发行人发展前景进行了评价，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出具了

内核意见。

保荐人内核小组及保荐代表人经过审慎核查，认为本次推荐的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有关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条件，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后，将进一步充实营运资金，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公司持

续发展。 保荐人同意保荐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１４５

，

１８９

，

６０６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深交所上市。 根据相关业务规

则，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对象共

１

名特定投资者所认购的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锁定期内，因

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七节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１

、 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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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15层

二零一三年四月


